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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政府 函
地址：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99號
傳　　真：
聯 絡 人：吳淑惠05-2251979#23
電子郵件：wurosa55@ems.chiayi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市興嘉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8月12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課字第111151501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111ED30273_1_1215530579225.pdf、111ED30273_2_1215530579225.7z)

主旨：貴校「111學年度課程計畫」及相關資料案，同意備查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111年3月11日府教課字第1111504430號函送「111

學年度公私立國民中小學課程計畫備查實施計畫」及111年

度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一般性教育補助款考核項目指

標辦理。

二、各校111學年度課程計畫業審查完畢，請貴校確實依委員意

見修正並補齊相關資料，且於111年9月2日以前將修正後的

課程計畫資料、通過備查公文日期、文號及公文公布於貴

校網站首頁，以利國教署自111年9月起抽查本市各校課程

計畫。請各校務必配合辦理，以免影響本市一般性教育補

助款考核及補助。

三、本年度經課程計畫審查委員評定為績優之學校名單如附

件。

正本：本市各國民中小學(含嘉大附小)、本市各私立高中附設國中部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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